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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困难学生申报流程 

 

一、范围   

本细则适用于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的资助。 

二、资助对象   

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对象为以下学生：   

——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   

——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；   

——城乡低保家庭学生；   

——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；   

——重点困境儿童；   

——烈士、优抚家庭子女；   

——学生本人或父母一方因患重大疾病需手术治疗 

（癌症等）， 自费过大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且后续仍需药

物治疗的（申请当年发生的情况为有效）；   

——学生家庭所在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（如火灾、洪灾、 

地震等）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且无其他经济补助而致困的

（申请当年发生的情况为有效）。  

三、资助额度资助额度 



  
 

按照本校所在市人民政府、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贫困生资

助额度执行。  

四、资助流程  

1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工作原则上每学年开学时进

行一次认定，每学期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 情况进行动态

调整。工作程序包括提前告知、个人申请、 学校认定、结果公

示、建档备案等环节。   

2.每学期开学初，学校与教育、扶贫、民政部门以及残联

进 行数据对接，获取建档立卡、残疾、城乡低保家庭、特困救

助供 养等类别学生的信息，并分发至所在班级进行对比、核实。   

3.每学年开学时，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，提前做好资

助 政策宣传工作，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免学

费资 金申请、审批、发放等流程。   

4.学生应于每学期开学三周内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如实填报

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申请表，并提供特殊困难家庭相关

证 明、自然灾害、重大疾病等相关材料。   

5.学校评议小组收集学生或监护人提交的相关证明家庭经 

济困难情况的材料，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因素，进行审核。 

审核后，报认定小组审核。   

6.学校认定小组汇总、审核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， 

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，学生免学费名单，并



  
 

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2 个工作日。公示时，

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。   

7.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汇总、审核认定小组提交的初步

认定结果，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，确定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名单，并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示

不少于5 个工作日。   

8.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、批准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免学费名单。由工作人员将名单报至学校德育处和财务处室。   

9.学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信息档案，并按要求

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   

五、监督与管理   

1 接受教育、财政、民政、扶贫开发以及残联等部门对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监督与指导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。   

2.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安全管理，不得泄露学生资助信息。   

3 加强学生诚信教育，要求学生或监护人如实提供家庭经

济情况，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。对故意提供虚假信 息

者，应及时取消其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，记入学生个人档案， 

情节严重的追究当事人责任。   

 


